
110學年度國立臺北大學向度通識教育科目表(105向度一人文) 

105向度一人文思維與美學詮釋 

向度 

類別 

必

修 
科目名稱 

學

分

合

計 

課程

類別

(全年

或半

年) 

建議

修習

年級 

規

劃

系

所 

核

心

或

進

階 

開

課

屬

性 

 

科
目
修
訂
原
因
） 

（
本
欄
請
填
註 

備 
 
 
 

註 

全文完 

 

99-100向度一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中華人文經典的傳唱與欣賞 

Singing of  Chinese Canon and 

its Appreciation 

2 半 2 
中文

系 

核

心 
A 

 

於 109學年度新增 

99-100向度一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中國傳統音樂與戲劇 

Music and Drama in 

Traditional China 

2 半 2 
中文

系 

核

心 
A 

原「音樂作品欣賞」更

名 

99-100向度三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藝術欣賞 

Approach to the Arts 
2 半 2 

中文

系 

核

心 
A 

(大學入門) 

99-100向度三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原住民文化與藝術 

Culture and Art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 半 2 
中文

系 

進

階 
A 

 

99-100向度三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原住民神話與宗教 

Myths and Religion of 

Aborigines 

2 半 2 
中文

系 

進

階 
A 

 

99-100向度三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文學與人生 

Literature and Life 
2 半 2 

中文

系 

核

心 
A 

中文系學生修習不列入

通識畢業學分(大學入

門) 

99-100向度三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詩詞欣賞 
An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Poetry 

2 半 2 
中文

系 

核

心 
A 

中文系學生修習不列入

通識畢業學分 

99-100向度三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詞曲欣賞 
An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Lyric 

Poems 

2 半 2 
中文

系 

核

心 
A 

中文系學生修習不列入

通識畢業學分 

99-100向度三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海山地區文學調查研究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Hai-Shan Area 

2 半 2 
中文

系 

核

心 
A 

 

99-100向度三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海山地區文學概論 

Literature Introduction of 

Hai-Shan Area 

2 半 2 
中文

系 

核

心 
A 

 

99-100向度三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海山地區文學創作研讀 

Studies on Literature Works 

of Hai-Shan Area 

2 半 2 
中文

系 

核

心 
A 

 



105向度一人文思維與美學詮釋 

向度 

類別 

必

修 
科目名稱 

學

分

合

計 

課程

類別

(全年

或半

年) 

建議

修習

年級 

規

劃

系

所 

核

心

或

進

階 

開

課

屬

性 

 

科
目
修
訂
原
因
） 

（
本
欄
請
填
註 

備 
 
 
 

註 

全文完 

 

101-102向度 1  

103-104向度 1  

105-向度 1  

106-向度 1 

必 
臺灣兒童文學賞析 

Taiwan Children 's Literature 
2 

半 

 
1-4 

中文

系 

核

心 
A 

中文系學生修習不列入

通識畢業學分 

99-100向度三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文書處理與習作 

The Applied Theory and 

Practice to Documentation 

2 半 4 
中文

系 

核

心 
A 

中文系學生修習不列入

通識畢業學分 

 

99-100向度二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書法藝術之美 

Arts of Calligraphy 
2 半 1 

中文

系 

核

心 
A 

原「書法」更名；中文

系學生修習不列入通識

畢業學分 

99-100向度二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中華文化導論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2 半 2 
中文

系 

核

心 
A 

中文系學生修習不列入

通識畢業學分 

99-100向度三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電影理論與賞析 

Film Theory and Appreciation 
2 半 2 

中文

系 

進

階 
A 

 

101-102向度 1  

103-104向度 1  

105-向度 1  

106-向度 1  

必 

語言與人生 

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 

2 半 1-4 
中文

系 

核

心 
A 

中文系學生修習不列入

通識畢業學分 

99-100向度二  

101-102向度二 

103-104向度一 

105-向度一 

必 
文字與文化 

Etymology and Culture 
2 半 2 

中文

系 

進

階 
A 

中文系學生修習不列入

通識畢業學分 

 

 



110學年度國立臺北大學向度通識教育科目表(105向度二倫理) 

105向度二倫理判斷與生命涵養 

向度 

類別 

必

修 
科目名稱 

學

分

合

計 

課程

類別

(全年

或半

年) 

建議

修習

年級 

規

劃

系

所 

核

心

或

進

階 

開

課

屬

性 

科
目
修
訂
原
因
） 

（
本
欄
請
填
註 

備 
 
 

註
） 

99-100向度一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二 

105-向度二 

必 
儒釋道與現代生活 
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2 半 2 
中文

系 

進

階 
A 

中文系學生修習不列入通

識畢業學分 

99-100向度一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二 

105-向度二 

必 
禪學與人生 

Zen Studies and Life 
2 半 2 

中文

系 

進

階 
A 

中文系學生修習不列入通

識畢業學分 

99-100向度一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二 

105-向度二 

必 
中國哲學名著選讀 
Selected Readings of Chinese 

Philosophy 
2 半 2 

中文

系 

進

階 
A 

原「佛學名著選讀」更名；

中文系學生修習不列入通

識畢業學分 

99-100向度三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二 

105-向度二 

必 
道家文化 

Taoist Culture 
2 半 2 

中文

系 

進

階 
A 

 

99-100向度三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二 

105-向度二 

必 

中國寓言導讀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Fables  

2 半 2 
中文

系 

進

階 
A 

中文系學生修習不列入通

識畢業學分 

99-100向度四 

101-102向度一 

103-104向度二 

105-向度二 

必 
孫子兵法與人生 

Sun Zi Art of War and Life  
2 半 2 

中文

系 

進

階 
A 

中文系學生修習不列入通

識畢業學分 

※修習學生所屬學系及雙主修學系開設之通識課程不列入通識畢業學分。 

※開課屬性：請以A、B1、B2、C1、C2附註。 

A：正課—教師全程授課，包含台上講述、台下指導之科目（如學生講述、邀請演講、專題討論、專題研究…等）。 

B1：實習課程—教師全程授課，授課時數不減半。  B2：實習課程—教師未全程授課，授課時數減半，惟專任教師

授課時數不足，以不減半計。 

C1：實作課程—教師全程授課，授課時數不減半。  C2：實作課程—教師未全程授課，授課時數減半，惟專任教師

授課時數不足，以不減半計。 

※實習課程：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二條規定，各教學單位得依系所發展特色及課程教學目標，針對學科專業

結合學生職涯所需技能規劃與實施校內外實習課程，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並激發學生學

習及進行未來生涯發展規劃。 

※實作課程：課程內容多為學生實際動手操作，使學生藉由實作學習過程中能理解及建構知識的課程。 

※本案業經本系108年9月6日課程委員會暨年月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在案。 

                                              

 


